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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09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及代表： 

本人作为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2009年按照《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

工作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忠实的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谨慎、认真、

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出席了公司2009年的相关会议，对董事会的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现将2009年一年的工作情况向各位股东进行汇报。 

一、2009年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2009年度，本人参加了公司历次召开的董事会，积极列席公司股东大会。公司

在2009年度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它重大

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故2009年度本人未对公司董事会议案及公司其

它事项提出异议。2009年本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召

开次数  
6  

董事姓名  职务  
亲自出

席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亲

自出席会议  

刘澄清 独立董事 6 0 0 否 

    2009年度，本人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认为这些议案均未

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全部投出赞成票，对公司董事会审议

事项没有提出异议。 

二、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我们按照《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要求，在了解情况、查阅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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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后，发表了独立意见，主要有： 

1、2009 年 1 月 15 日，本人就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对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

证开证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及其他融资文件而形成的债务提供在人民币 1.6 亿元的

最高余额内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经审查，上述关联交易如能实行，

能较好地缓解了公司目前资金紧张的局面，保证公司融资的顺利实现，满足生产经

营对资金迫切需求，很好的支持了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未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2、2009 年 7 月 21 日，本人就公司 2006 年 1 月 1日—2009 年 6 月 30 日三年

又一期的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经审查，2006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近三年又一期内的关联交易已依据交易发生时的有关法律、法规

及当时《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合同审批程序，关联交易价

格合理，未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在2009年内勤勉尽责，忠实履行独立董事职务，对公

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关联交易、重大担保等情况，认真听取了相关人员的汇报，

主动调查、获取了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及资料，在公司的关联交易等事项上发表

了独立意见，不受公司和主要股东的影响。及时了解公司的日常经营状态和可能产

生的经营风险，在董事会上独立、客观、审慎地行使各项表决权，积极有效地履行

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深圳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相关培训及会议，加

深对相关法规尤其是涉及到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以切实加强对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能力，形成自觉

保护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思想意识。 

2010年，本人将继续本着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主动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与其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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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提高公司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更好地保

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的稳定健康发展。 

四、其他工作情况 

1、无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2、无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3、无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 

五、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lcq2300@gmail.com 

最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本人2009年的工作中给予了极大的协助和配合，在

此衷心感谢。 

 

独立董事：           

刘澄清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